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建簡字第77號

原      告  楊宜臻

被      告  慕築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雷詠婷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沈鴻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

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建築物室內裝修裝潢-

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

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之3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及系爭

工程應於11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新臺幣（下

同）707,740元，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

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

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水電、保護工程）

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30日止，工程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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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月6日各給付被

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電工程）無預

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月2日、3日

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工程款

各156,234元、52,077元，因被告尚未施工，原告尚未付

款，故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計算式：10萬元

＋112,322元＋100,146元）＝312,468元）。　　　 

（二）原告嗣後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

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

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

5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

詢間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

至112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非但未

依承諾期限完成系爭工程，後續亦以各種理由再三拖延進

場施作。為此，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

議調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

知後續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

成共識。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社團法人

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保會）提出消

費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

會及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

排兩造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

被告自11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

系爭工程，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

繼續履行系爭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

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

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並要求被告限期返還原告溢付之工

程款並給付遲延違約金，被告於同年月5日收受該函後，

仍置之不理。

（三）另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

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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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

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

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

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

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

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

文，此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

條款，是住宅消保會就系爭工程相關爭議所為之鑑定，即

有拘束兩造之效力。嗣因被告無故缺席住宅消保會於113

年1月4日安排之調解會，原告遂於同日向住宅消保會提出

鑑定系爭工程施作現況價值及有無瑕疵之申請，並因此支

出鑑定費用45,000元。嗣經住宅消保會於113年1月8日通

知兩造於同年月24日進行鑑定，鑑定結果認至113年1月24

日止，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總計173,800元，然該等

已施作現況因具有瑕疵而需另扣除相當於瑕疵修補費用1

9,500元之價值，以原告預先給付被告工程款312,468元核

算，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312,468元－

（173,800元－19,500元）＝158,168元〕。

（四）系爭合約書經原告解除後，即得請求被告返還及賠償下項

款項共232,745元，說明如下：

　　　１溢領工程款158,168元部分：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

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受領之給付為

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又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

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

9條2、3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因被

告嚴重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依法解除後，被告自應返

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

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

9,500元後，所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之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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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

完成系爭工程，然至113年3月4日原告解除系爭合約書

之日止，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

月1日起至113年3月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

狀態，且遲延日數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

上限（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遲延日數

如逾百日即達工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

1條第1項第l款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

（計算式：52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

　　　３被告應負擔之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原告因被告嚴重

遲誤系爭工程而向住宅消保會提出申訴調解及鑑定申

請，因此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

約定，此鑑定費用應由兩造均攤，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

償還一半即22,500元。

（五）為此，爰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2,

7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係於112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書，由原告委由被告

承攬施作系爭工程，施作項目為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

工程、水電工程、空調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計70

7,740元，又於簽約時，因系爭房屋為新成屋，建商尚未

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日期，連帶影

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度安排裝潢

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年3月28日

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簽約後，原告依系爭合約書

第5條約定之付款時程，分別於112年3月31日給付10萬

元、112年4月6日給付112,322元（即第1階段簽約開工之

工程款231,322元）後，被告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

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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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後續工程，其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合意變更施作

之項目及內容，變更後之施作項目為拆除工程、水電工

程、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

價則變更為520,779元，原告分別於112年8月2日及112年8

月3日再給付第2階段之工程款計100,146元，故原告就第

1、2階段共計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

（二）後被告秉於對於裝潢工程之專業，競競業業，依期安排系

爭工程之施工進度及方式，惟原告、其母親及胞弟卻對於

被告所安排之工程進度或施工方式有不同意見，施作狀況

只要未符原告方面期待之進度，即會不斷催促被告要儘快

完成相關工程，影響兩造合作之互信基礎，縱被告當時竭

力安排各該工班進場施作，然仍無奈的是，自新冠肺炎疫

情後，國內缺工情形嚴重，迄未獲改善，方造成原預定施

工進度受到影響，被告雖曾回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

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

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

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煩給我最終完工日

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無法確定最後交

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之時間並非被

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他之完工日

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要與事實

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

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除週

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

月中旬。

（三）被告嗣後竟接獲新北市政府法制局之通知，始知悉原告對

被告提起消費爭議之申訴，被告於ll2年12月20日召開之

會議中即嚴正表達原告陳述與事實有出入，未施作完成部

分僅剩部分電燈插座與蓋板，合計金額約13,250元，如原

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其餘部分可由

法院鑑定裁判等語，惟原告堅持要求被告負擔未施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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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28萬元及遲延工期部分損害34萬元，合計59萬元，兩

造歧見過大，致協商不成立。又兩造雖於前開會議中對於

金額部分無法達成共識，然依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

願被告繼續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

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

施作情況予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112年12月20日

之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是以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

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況且，系爭工程並未約定

有完工之日期，故原告逕以逾期為由，主張依民法第254

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亦與法不合；又退一步言

之，縱設原告得解除契約（僅為假設語氣，被告仍否認

之），則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雙方應互負回

復原狀之義務，被告亦應得請求原告返還已自被告受領之

全部裝潢工作物，並向原告主張抵銷之，則原告請求被告

返還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並無理由。

（四）兩造就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期限，被告無逾期之情，則

原告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遲延違約金，實屬無據：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之日期，

被告無逾期之情，且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已合

意終止系爭合約書，已如前述。為此，原告嗣後再以本件

工程逾期完工為由，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52,077元，實屬無據。

（五）本件住宅消保會鑑定申請為原告片面之舉，未經被告同

意，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

進行鑑定之協議，原告逕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請求

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系爭合約書契

約書第19條係約定：「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

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

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

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

定，....。」等情，可知本件工程是否於訴訟前先委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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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消保會進行鑑定，尚須經兩造協議，並非任一方得逕自

申請之，再依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所表達之

「其餘部分可由法院鑑定裁判」等情，亦可知被告意思表

示之真意，至多僅有同意其餘有爭議之部分可於「訴訟

時」由「法院」囑託鑑定後而為裁判，並未同意於「訴訟

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且被告亦未與原告達

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為

此，原告逕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

元，並無理由。

（六）被告於系爭合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已施作完成之價值

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故原告請求被

告返還溢領工程款之不當得利158,168元，並無理由：

　　　１被告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

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

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

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

會，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

有疑問，應非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

定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

　　　２縱設上開住宅消保會鑑定報告形式上得作為本件訴訟證

據資料，則有關原告主張依住宅消保會鑑定結果，以系

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並減去瑕疵修補費用1

9,500元後之金額即154,300元作為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

價值之計算金額，被告亦否認之，且被告主張於系爭合

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原估價單上所列項目已施作完成

之價值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

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約定由

被告承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應於11

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707,740元，後兩造於112

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

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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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水電、保護工程）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

月30日止，工程款21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

日、4月6日各給付被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

作、水電工程）無預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

12年8月2日、3日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

工期，工程款各156,234元、52,077元，原告尚未付款，故

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

約書、修正合約書等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

四、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

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

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5

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詢間

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至112

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未依承諾期限完

成系爭工程，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調

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知後續

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成共識。

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住宅消保會提出消費

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及

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排兩造

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被告自11

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

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繼續履行系爭

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

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

等情，被告則辯稱雙方簽訂系爭合約書時，因系爭房屋為新

成屋，建商尚未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

日期，連帶影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

度安排裝潢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

年3月28日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被告因等待原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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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

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而被告雖曾於112年9月11日回

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

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

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

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

無法確定最後交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

之時間並非被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

他之完工日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

要與事實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

除工程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

除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

年1月中旬等情。經查：

（一）系爭合約書第3條已約定施工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起，則

被告本應自該日起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其雖辯稱因等待原

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被告至112

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等情，但被告就

此有利於己之事實，為原告否認後（即原告爭執稱系爭房

屋之大門工程並不會影響被告施作系爭工程），被告並未

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主張遲延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具有不可

歸責之事由，或主張係因原告之因素始遲延進場施作系爭

工程。

（二）至於系爭合約書雖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且原告主

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

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乙節，並未據原告提出相

關證據佐證屬實，然依原告所提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2

年9月11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有承諾

「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再觀兩造其餘時間之通訊

軟體Line對話紀錄，亦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中後，仍不

斷詢問被告有關系爭工程施工進度及表示「然後現在10月

中不能交屋的話那要改什麼時候交屋」、「然後到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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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交屋、「拖多久了」、「能不能給個時間」、「我不

要再聽到任何藉口了」、「我要的是進去的時間完成的時

間」等情，參以一般合理之承攬工作進度及時序，承攬人

較能作正確預測及評估，可見原告主張被告已承諾於112

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乙節屬實，被告所辯系爭工程正常

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乙節，則非可信。

（三）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

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

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

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而承攬，係當事人約定，一

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

契約（民法第四百九十條），該承攬因具有繼續性供給法

律關係之特性，承攬之工作內容，往往經濟價值相對較

高，如承攬人已開始工作，貿然賦與定作人契約解除權，

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可能造成承攬人鉅大之損失，

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準此，定作人欲單方消滅承攬

關係，固常以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然....，為保障

定作人正當權益，我民法並例外設有定作人得以解除契約

使承攬關係溯及失效之規範。何況承攬契約乃屬債之關

係，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由當事人約定其消滅事由，

必當事人間無特別約定，始適用法律之規定。故承攬契約

得否解除，端視當事人契約之真意而定，初不因其為繼續

性供給契約，即認其消滅事由僅得以終止之方式為之（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

　　　雖以被告遲延完成系爭工程為由，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

證信函通知被告，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系爭

合約書，並提出該存證信函為證。然系爭合約書屬承攬契

約，具有繼續性供給法律關係之特性，且依原告主張，可

知被告亦已開始工作及完成之工程價值已達173,800元，

則貿然賦與原告契約解除權，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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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被告鉅大之損失，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另

觀系爭合約書第12條第1項已約定，限於被告遲未依第3條

約定期限進場施工，原告始得以書面向被告解除契約，而

原告既未以此約定事由解除契約，自不能認原告得依前開

發存證信函之方式解除契約；再者，觀同契約書第13條第

1項約定，可知原告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依雙方

約定之期限完成工作，經原告催告後逾15個日歷天仍無法

完成工作時，原告始得以書面終止契約，亦即當被告遲延

給付即遲延完成系爭工程時，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

原告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使系爭合約書約向

後失其效力，非因解除而溯及的失去效力，此方可認被告

所為工作致受利益，非無法律上原因，除非終止前溢收之

工程款，始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不

當得利。據此可知，經解釋原告上開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

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其真意係依系爭合約書第13條第1

項約定催告被告以終止契約，且被告已於113年3月5日收

受該信函，此有原告提出之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而被告亦

不否認迄未完成系爭工程，顯亦已逾催告後之15個日歷

天，即應認系爭合約書業經原告於113年3月5日依約終

止。至於被告雖辯稱依兩造於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所召開11

2年12月20日會議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願被告繼續

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

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施作情況予

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此次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

約書，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

等情，然本院綜觀此處理紀錄，其最後協商結果既為：雙

方未能達成共識，本件協商不成立等情，自難認原告於此

會議中之相關賠償請求或被告之相關主張（諸如未施作部

分金額為13,250元），已獲得對方之承認，更難謂兩造有

終止系爭合約書之合意。

五、本件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書後，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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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爭工程，經原告催告後迄未完成，且被告未完成系爭工

程，並無法證明係因原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

造成，則原告已依約終止系爭合約書，應屬合法有據，此業

經本院認定於前。茲就原告終止契後，所得主張之本件請求

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溢領工程款而應返還之不當得利158,168元部分：

　　　１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

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

期間內，因承攬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乃本於終止前有

效之承攬契約而來，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惟終止前溢收

之工程款，仍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

成不當得利。

　　　２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書因被告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

依法解除（經認定為終止）後，被告應返還自原告所受

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

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所

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被告已受領之工程

款312,468元－（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

疵修補費用19,500元）＝158,168元〕之不當得利等

情，業據其提出住宅消保會113年5月5日住保鑑字第000

000000號住宅糾紛爭議現況紀錄暨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報

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為證，雖被告爭執稱其未與原

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

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保會顯非兩

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費者保護團

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究否得作

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疑問，應非

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報告，不得

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等情，然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

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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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

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

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

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費用由雙方均

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行透過民事

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物所在地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文，此

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條

款，且本院觀此約定條款顯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

約之條款（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參照），若被告於契約

發生爭議後不同意以此證據保全鑑識鑑定方式及結果做

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何需如此大費周章訂定

此一證據契約條款？因此被告於發生爭議後，故意不與

原告協議於訴訟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

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實有違民

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信原則；況且，本院認原告為

釐清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現況價值，於訴訟前先申請鑑

定，實有其必要，否則勢必須於訴訟中再行聲請本院送

鑑定，更可能因兩造無法依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

定合意選任鑑定人而造成訴訟之不必要遲滯，是以本院

認原告既已依系爭契約書第19條約定，於訴訟前先申請

住宅消保會鑑定，則該會所作成之系爭鑑定報告書，應

可作為本件裁判之基礎；又該會鑑定結果已認定系爭工

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為173,800元，疵修補費用為19,500

元，而原告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經核算後，即可

確認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受有利益，並致原

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返還158,168元，核屬有據。

（二）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本件原告因申請前開住宅消保會

鑑定而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該會出具

之統一發票為證，且系爭合約書第19條已約定所需鑑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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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兩造均攤，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應負擔之一半鑑定費

22,500元，亦屬有據。

（三）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

　　　１按「乙方除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未

於期限內完成總工程者，乙方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

一之遲延違約金給付甲方，遲延違約金以工程總價之1

0%為上限。」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

文。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

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

事實、社會經濟情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債權可得享受

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之核減，法院本得依

職權為之，原無待當事人之主張。

　　　２原告主張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然

至113年3月4日原告約止系爭合約書之日止，被告始終

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

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態，且遲延日數

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限（按日以工程

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則遲延日數如逾百日即達工

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l款

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計算式：52

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等情，此依系爭合

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雖有所本。然原告請求被

告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一計算遲延違約金，經核算其利

率已高達年息36.5%（計算式：1/1000×365日＝36.

5％），尚不合社會一般常情，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

年息16%之最高上限一倍有餘，參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

完成現況價值達173,800元，扣抵瑕疵修補費用19,500

元，現況價值仍有158,168元，另見被告已完成系爭工

程一部分，非全然未施作，經衡酌兩造利害情況，認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仍屬過高，殊非公允，本

院認應酌減為每逾一日應按總工程款4.3/10000計算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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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違約金（已接近年息16%），始為適當。經此酌減

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遲延違約金為22,393元（計算

式：520,779元×4.3/10000×100日＝22,393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

（四）以上合計，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203,061元（計

算式：158,168元＋22,500元＋22,393元＝203,061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

告203,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

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法　官　趙義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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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建簡字第77號
原      告  楊宜臻
被      告  慕築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詠婷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沈鴻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建築物室內裝修裝潢-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應於11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707,740元，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水電、保護工程）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30日止，工程款21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月6日各給付被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電工程）無預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月2日、3日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工程款各156,234元、52,077元，因被告尚未施工，原告尚未付款，故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計算式：10萬元＋112,322元＋100,146元）＝312,468元）。　　　 
（二）原告嗣後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5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詢間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至112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非但未依承諾期限完成系爭工程，後續亦以各種理由再三拖延進場施作。為此，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調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知後續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成共識。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保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及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排兩造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被告自11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繼續履行系爭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並要求被告限期返還原告溢付之工程款並給付遲延違約金，被告於同年月5日收受該函後，仍置之不理。
（三）另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文，此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條款，是住宅消保會就系爭工程相關爭議所為之鑑定，即有拘束兩造之效力。嗣因被告無故缺席住宅消保會於113年1月4日安排之調解會，原告遂於同日向住宅消保會提出鑑定系爭工程施作現況價值及有無瑕疵之申請，並因此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嗣經住宅消保會於113年1月8日通知兩造於同年月24日進行鑑定，鑑定結果認至113年1月24日止，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總計173,800元，然該等已施作現況因具有瑕疵而需另扣除相當於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之價值，以原告預先給付被告工程款312,468元核算，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312,468元－（173,800元－19,500元）＝158,168元］。
（四）系爭合約書經原告解除後，即得請求被告返還及賠償下項款項共232,745元，說明如下：
　　　１溢領工程款158,168元部分：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9條2、3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因被告嚴重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依法解除後，被告自應返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所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之不當得利。
　　　２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然至113年3月4日原告解除系爭合約書之日止，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態，且遲延日數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限（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遲延日數如逾百日即達工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l款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計算式：52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
　　　３被告應負擔之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原告因被告嚴重遲誤系爭工程而向住宅消保會提出申訴調解及鑑定申請，因此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此鑑定費用應由兩造均攤，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償還一半即22,500元。
（五）為此，爰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2,7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係於112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書，由原告委由被告承攬施作系爭工程，施作項目為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工程、水電工程、空調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計707,740元，又於簽約時，因系爭房屋為新成屋，建商尚未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日期，連帶影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度安排裝潢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年3月28日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簽約後，原告依系爭合約書第5條約定之付款時程，分別於112年3月31日給付10萬元、112年4月6日給付112,322元（即第1階段簽約開工之工程款231,322元）後，被告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其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合意變更施作之項目及內容，變更後之施作項目為拆除工程、水電工程、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則變更為520,779元，原告分別於112年8月2日及112年8月3日再給付第2階段之工程款計100,146元，故原告就第1、2階段共計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
（二）後被告秉於對於裝潢工程之專業，競競業業，依期安排系爭工程之施工進度及方式，惟原告、其母親及胞弟卻對於被告所安排之工程進度或施工方式有不同意見，施作狀況只要未符原告方面期待之進度，即會不斷催促被告要儘快完成相關工程，影響兩造合作之互信基礎，縱被告當時竭力安排各該工班進場施作，然仍無奈的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後，國內缺工情形嚴重，迄未獲改善，方造成原預定施工進度受到影響，被告雖曾回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無法確定最後交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之時間並非被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他之完工日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要與事實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除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
（三）被告嗣後竟接獲新北市政府法制局之通知，始知悉原告對被告提起消費爭議之申訴，被告於ll2年12月20日召開之會議中即嚴正表達原告陳述與事實有出入，未施作完成部分僅剩部分電燈插座與蓋板，合計金額約13,250元，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其餘部分可由法院鑑定裁判等語，惟原告堅持要求被告負擔未施作部分價值28萬元及遲延工期部分損害34萬元，合計59萬元，兩造歧見過大，致協商不成立。又兩造雖於前開會議中對於金額部分無法達成共識，然依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願被告繼續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施作情況予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是以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況且，系爭工程並未約定有完工之日期，故原告逕以逾期為由，主張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亦與法不合；又退一步言之，縱設原告得解除契約（僅為假設語氣，被告仍否認之），則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雙方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亦應得請求原告返還已自被告受領之全部裝潢工作物，並向原告主張抵銷之，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並無理由。
（四）兩造就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期限，被告無逾期之情，則原告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實屬無據：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之日期，被告無逾期之情，且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已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已如前述。為此，原告嗣後再以本件工程逾期完工為由，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52,077元，實屬無據。
（五）本件住宅消保會鑑定申請為原告片面之舉，未經被告同意，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原告逕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請求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系爭合約書契約書第19條係約定：「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等情，可知本件工程是否於訴訟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尚須經兩造協議，並非任一方得逕自申請之，再依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所表達之「其餘部分可由法院鑑定裁判」等情，亦可知被告意思表示之真意，至多僅有同意其餘有爭議之部分可於「訴訟時」由「法院」囑託鑑定後而為裁判，並未同意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且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為此，原告逕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
（六）被告於系爭合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已施作完成之價值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之不當得利158,168元，並無理由：
　　　１被告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疑問，應非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
　　　２縱設上開住宅消保會鑑定報告形式上得作為本件訴訟證據資料，則有關原告主張依住宅消保會鑑定結果，以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並減去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之金額即154,300元作為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之計算金額，被告亦否認之，且被告主張於系爭合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原估價單上所列項目已施作完成之價值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
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應於11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707,740元，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水電、保護工程）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30日止，工程款21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月6日各給付被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電工程）無預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月2日、3日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工程款各156,234元、52,077元，原告尚未付款，故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書、修正合約書等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
四、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5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詢間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至112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未依承諾期限完成系爭工程，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調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知後續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成共識。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住宅消保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及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排兩造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被告自11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繼續履行系爭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等情，被告則辯稱雙方簽訂系爭合約書時，因系爭房屋為新成屋，建商尚未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日期，連帶影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度安排裝潢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年3月28日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被告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而被告雖曾於112年9月11日回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無法確定最後交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之時間並非被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他之完工日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要與事實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除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等情。經查：
（一）系爭合約書第3條已約定施工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起，則被告本應自該日起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其雖辯稱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等情，但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為原告否認後（即原告爭執稱系爭房屋之大門工程並不會影響被告施作系爭工程），被告並未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主張遲延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具有不可歸責之事由，或主張係因原告之因素始遲延進場施作系爭工程。
（二）至於系爭合約書雖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且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乙節，並未據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佐證屬實，然依原告所提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2年9月11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有承諾「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再觀兩造其餘時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亦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中後，仍不斷詢問被告有關系爭工程施工進度及表示「然後現在10月中不能交屋的話那要改什麼時候交屋」、「然後到底什麼時候交屋、「拖多久了」、「能不能給個時間」、「我不要再聽到任何藉口了」、「我要的是進去的時間完成的時間」等情，參以一般合理之承攬工作進度及時序，承攬人較能作正確預測及評估，可見原告主張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乙節屬實，被告所辯系爭工程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乙節，則非可信。
（三）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而承攬，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四百九十條），該承攬因具有繼續性供給法律關係之特性，承攬之工作內容，往往經濟價值相對較高，如承攬人已開始工作，貿然賦與定作人契約解除權，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可能造成承攬人鉅大之損失，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準此，定作人欲單方消滅承攬關係，固常以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然....，為保障定作人正當權益，我民法並例外設有定作人得以解除契約使承攬關係溯及失效之規範。何況承攬契約乃屬債之關係，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由當事人約定其消滅事由，必當事人間無特別約定，始適用法律之規定。故承攬契約得否解除，端視當事人契約之真意而定，初不因其為繼續性供給契約，即認其消滅事由僅得以終止之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
　　　雖以被告遲延完成系爭工程為由，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並提出該存證信函為證。然系爭合約書屬承攬契約，具有繼續性供給法律關係之特性，且依原告主張，可知被告亦已開始工作及完成之工程價值已達173,800元，則貿然賦與原告契約解除權，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可能造成被告鉅大之損失，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另觀系爭合約書第12條第1項已約定，限於被告遲未依第3條約定期限進場施工，原告始得以書面向被告解除契約，而原告既未以此約定事由解除契約，自不能認原告得依前開發存證信函之方式解除契約；再者，觀同契約書第13條第1項約定，可知原告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依雙方約定之期限完成工作，經原告催告後逾15個日歷天仍無法完成工作時，原告始得以書面終止契約，亦即當被告遲延給付即遲延完成系爭工程時，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原告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使系爭合約書約向後失其效力，非因解除而溯及的失去效力，此方可認被告所為工作致受利益，非無法律上原因，除非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始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不當得利。據此可知，經解釋原告上開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其真意係依系爭合約書第13條第1項約定催告被告以終止契約，且被告已於113年3月5日收受該信函，此有原告提出之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而被告亦不否認迄未完成系爭工程，顯亦已逾催告後之15個日歷天，即應認系爭合約書業經原告於113年3月5日依約終止。至於被告雖辯稱依兩造於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所召開112年12月20日會議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願被告繼續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施作情況予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此次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等情，然本院綜觀此處理紀錄，其最後協商結果既為：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本件協商不成立等情，自難認原告於此會議中之相關賠償請求或被告之相關主張（諸如未施作部分金額為13,250元），已獲得對方之承認，更難謂兩造有終止系爭合約書之合意。
五、本件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書後，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經原告催告後迄未完成，且被告未完成系爭工程，並無法證明係因原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造成，則原告已依約終止系爭合約書，應屬合法有據，此業經本院認定於前。茲就原告終止契後，所得主張之本件請求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溢領工程款而應返還之不當得利158,168元部分：
　　　１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承攬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乃本於終止前有效之承攬契約而來，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惟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仍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不當得利。
　　　２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書因被告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依法解除（經認定為終止）後，被告應返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所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被告已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疵修補費用19,500元）＝158,168元］之不當得利等情，業據其提出住宅消保會113年5月5日住保鑑字第000000000號住宅糾紛爭議現況紀錄暨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為證，雖被告爭執稱其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疑問，應非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等情，然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文，此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條款，且本院觀此約定條款顯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參照），若被告於契約發生爭議後不同意以此證據保全鑑識鑑定方式及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何需如此大費周章訂定此一證據契約條款？因此被告於發生爭議後，故意不與原告協議於訴訟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實有違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信原則；況且，本院認原告為釐清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現況價值，於訴訟前先申請鑑定，實有其必要，否則勢必須於訴訟中再行聲請本院送鑑定，更可能因兩造無法依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合意選任鑑定人而造成訴訟之不必要遲滯，是以本院認原告既已依系爭契約書第19條約定，於訴訟前先申請住宅消保會鑑定，則該會所作成之系爭鑑定報告書，應可作為本件裁判之基礎；又該會鑑定結果已認定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為173,800元，疵修補費用為19,500元，而原告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經核算後，即可確認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58,168元，核屬有據。
（二）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本件原告因申請前開住宅消保會鑑定而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該會出具之統一發票為證，且系爭合約書第19條已約定所需鑑定費用由兩造均攤，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應負擔之一半鑑定費22,500元，亦屬有據。
（三）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
　　　１按「乙方除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內完成總工程者，乙方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遲延違約金給付甲方，遲延違約金以工程總價之10%為上限。」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情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債權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之核減，法院本得依職權為之，原無待當事人之主張。
　　　２原告主張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然至113年3月4日原告約止系爭合約書之日止，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態，且遲延日數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限（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則遲延日數如逾百日即達工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l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計算式：52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等情，此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雖有所本。然原告請求被告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一計算遲延違約金，經核算其利率已高達年息36.5%（計算式：1/1000×365日＝36.5％），尚不合社會一般常情，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年息16%之最高上限一倍有餘，參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完成現況價值達173,800元，扣抵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現況價值仍有158,168元，另見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一部分，非全然未施作，經衡酌兩造利害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仍屬過高，殊非公允，本院認應酌減為每逾一日應按總工程款4.3/10000計算遲延違約金（已接近年息16%），始為適當。經此酌減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遲延違約金為22,393元（計算式：520,779元×4.3/10000×100日＝22,3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以上合計，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203,061元（計算式：158,168元＋22,500元＋22,393元＝203,061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3,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法　官　趙義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建簡字第77號
原      告  楊宜臻
被      告  慕築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詠婷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沈鴻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
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建築物室內裝修裝潢-
      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
      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
      應於11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
      707,740元，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
      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
      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水電、保護工程）預定
      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30日止，工程款212,32
      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月6日各給付被告10
      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電工程）無預計工
      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月2日、3日共給
      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工程款各156
      ,234元、52,077元，因被告尚未施工，原告尚未付款，故
      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計算式：10萬元＋112,32
      2元＋100,146元）＝312,468元）。　　　 
（二）原告嗣後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
      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
      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
      5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
      詢間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
      至112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非但未
      依承諾期限完成系爭工程，後續亦以各種理由再三拖延進
      場施作。為此，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
      議調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
      知後續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
      成共識。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社團法人
      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保會）提出消
      費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
      會及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
      排兩造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
      被告自11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
      系爭工程，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
      繼續履行系爭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
      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
      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並要求被告限期返還原告溢付之工
      程款並給付遲延違約金，被告於同年月5日收受該函後，
      仍置之不理。
（三）另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
      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
      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
      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
      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
      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
      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
      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
      文，此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
      條款，是住宅消保會就系爭工程相關爭議所為之鑑定，即
      有拘束兩造之效力。嗣因被告無故缺席住宅消保會於113
      年1月4日安排之調解會，原告遂於同日向住宅消保會提出
      鑑定系爭工程施作現況價值及有無瑕疵之申請，並因此支
      出鑑定費用45,000元。嗣經住宅消保會於113年1月8日通
      知兩造於同年月24日進行鑑定，鑑定結果認至113年1月24
      日止，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總計173,800元，然該等
      已施作現況因具有瑕疵而需另扣除相當於瑕疵修補費用19
      ,500元之價值，以原告預先給付被告工程款312,468元核
      算，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312,468元－（
      173,800元－19,500元）＝158,168元］。
（四）系爭合約書經原告解除後，即得請求被告返還及賠償下項
      款項共232,745元，說明如下：
　　　１溢領工程款158,168元部分：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
        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受領之給付為金錢
        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又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
        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9條2
        、3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因被告嚴
        重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依法解除後，被告自應返還自
        原告所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
        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
        0元後，所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之不當得利。
　　　２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
        成系爭工程，然至113年3月4日原告解除系爭合約書之
        日止，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
        日起至113年3月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
        態，且遲延日數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
        限（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遲延日數如
        逾百日即達工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
        條第1項第l款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
        計算式：52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
　　　３被告應負擔之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原告因被告嚴重
        遲誤系爭工程而向住宅消保會提出申訴調解及鑑定申請
        ，因此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
        定，此鑑定費用應由兩造均攤，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償
        還一半即22,500元。
（五）為此，爰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2,
      7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係於112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書，由原告委由被告
      承攬施作系爭工程，施作項目為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
      工程、水電工程、空調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計70
      7,740元，又於簽約時，因系爭房屋為新成屋，建商尚未
      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日期，連帶影
      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度安排裝潢
      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年3月28日
      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簽約後，原告依系爭合約書
      第5條約定之付款時程，分別於112年3月31日給付10萬元
      、112年4月6日給付112,322元（即第1階段簽約開工之工
      程款231,322元）後，被告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
      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
      程及後續工程，其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合意變更施作之
      項目及內容，變更後之施作項目為拆除工程、水電工程、
      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則
      變更為520,779元，原告分別於112年8月2日及112年8月3
      日再給付第2階段之工程款計100,146元，故原告就第1、2
      階段共計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
（二）後被告秉於對於裝潢工程之專業，競競業業，依期安排系
      爭工程之施工進度及方式，惟原告、其母親及胞弟卻對於
      被告所安排之工程進度或施工方式有不同意見，施作狀況
      只要未符原告方面期待之進度，即會不斷催促被告要儘快
      完成相關工程，影響兩造合作之互信基礎，縱被告當時竭
      力安排各該工班進場施作，然仍無奈的是，自新冠肺炎疫
      情後，國內缺工情形嚴重，迄未獲改善，方造成原預定施
      工進度受到影響，被告雖曾回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
      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
      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
      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
      」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無法確定最後交屋
      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之時間並非被告
      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他之完工日期
      ，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要與事實不
      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
      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除週六
      、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
      中旬。
（三）被告嗣後竟接獲新北市政府法制局之通知，始知悉原告對
      被告提起消費爭議之申訴，被告於ll2年12月20日召開之
      會議中即嚴正表達原告陳述與事實有出入，未施作完成部
      分僅剩部分電燈插座與蓋板，合計金額約13,250元，如原
      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其餘部分可由
      法院鑑定裁判等語，惟原告堅持要求被告負擔未施作部分
      價值28萬元及遲延工期部分損害34萬元，合計59萬元，兩
      造歧見過大，致協商不成立。又兩造雖於前開會議中對於
      金額部分無法達成共識，然依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
      願被告繼續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
      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
      施作情況予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112年12月20日
      之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是以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
      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況且，系爭工程並未約定
      有完工之日期，故原告逕以逾期為由，主張依民法第254
      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亦與法不合；又退一步言之
      ，縱設原告得解除契約（僅為假設語氣，被告仍否認之）
      ，則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雙方應互負回復原
      狀之義務，被告亦應得請求原告返還已自被告受領之全部
      裝潢工作物，並向原告主張抵銷之，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
      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並無理由。
（四）兩造就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期限，被告無逾期之情，則
      原告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遲延違約金，實屬無據：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之日期，
      被告無逾期之情，且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已合
      意終止系爭合約書，已如前述。為此，原告嗣後再以本件
      工程逾期完工為由，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52,077元，實屬無據。
（五）本件住宅消保會鑑定申請為原告片面之舉，未經被告同意
      ，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
      行鑑定之協議，原告逕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請求被
      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系爭合約書契約
      書第19條係約定：「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
      ）、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
      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
      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
      等情，可知本件工程是否於訴訟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進行
      鑑定，尚須經兩造協議，並非任一方得逕自申請之，再依
      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所表達之「其餘部分可由
      法院鑑定裁判」等情，亦可知被告意思表示之真意，至多
      僅有同意其餘有爭議之部分可於「訴訟時」由「法院」囑
      託鑑定後而為裁判，並未同意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
      保會」進行鑑定，且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
      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為此，原告逕依前開約
      定，請求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
（六）被告於系爭合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已施作完成之價值
      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故原告請求被
      告返還溢領工程款之不當得利158,168元，並無理由：
　　　１被告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
        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
        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
        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
        ，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
        疑問，應非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
        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
　　　２縱設上開住宅消保會鑑定報告形式上得作為本件訴訟證
        據資料，則有關原告主張依住宅消保會鑑定結果，以系
        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並減去瑕疵修補費用1
        9,500元後之金額即154,300元作為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
        價值之計算金額，被告亦否認之，且被告主張於系爭合
        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原估價單上所列項目已施作完成
        之價值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
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約定由
    被告承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應於11
    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707,740元，後兩造於112
    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
    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
    、水電、保護工程）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
    30日止，工程款21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
    月6日各給付被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
    電工程）無預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
    月2日、3日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
    ，工程款各156,234元、52,077元，原告尚未付款，故原告
    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書
    、修正合約書等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
四、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
    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
    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5
    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詢間
    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至112
    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未依承諾期限完
    成系爭工程，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調
    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知後續
    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成共識。
    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住宅消保會提出消費
    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及
    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排兩造
    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被告自11
    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
    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繼續履行系爭
    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
    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
    等情，被告則辯稱雙方簽訂系爭合約書時，因系爭房屋為新
    成屋，建商尚未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
    日期，連帶影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
    度安排裝潢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
    年3月28日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被告因等待原告的
    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
    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而被告雖曾於112年9月11日回
    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
    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
    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
    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
    無法確定最後交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
    之時間並非被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
    他之完工日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
    要與事實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
    除工程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
    除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
    年1月中旬等情。經查：
（一）系爭合約書第3條已約定施工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起，則
      被告本應自該日起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其雖辯稱因等待原
      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被告至112
      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等情，但被告就
      此有利於己之事實，為原告否認後（即原告爭執稱系爭房
      屋之大門工程並不會影響被告施作系爭工程），被告並未
      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主張遲延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具有不可
      歸責之事由，或主張係因原告之因素始遲延進場施作系爭
      工程。
（二）至於系爭合約書雖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且原告主
      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
      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乙節，並未據原告提出相
      關證據佐證屬實，然依原告所提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2
      年9月11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有承諾「
      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再觀兩造其餘時間之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亦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中後，仍不斷
      詢問被告有關系爭工程施工進度及表示「然後現在10月中
      不能交屋的話那要改什麼時候交屋」、「然後到底什麼時
      候交屋、「拖多久了」、「能不能給個時間」、「我不要
      再聽到任何藉口了」、「我要的是進去的時間完成的時間
      」等情，參以一般合理之承攬工作進度及時序，承攬人較
      能作正確預測及評估，可見原告主張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
      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乙節屬實，被告所辯系爭工程正常的
      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乙節，則非可信。
（三）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
      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
      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
      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而承攬，係當事人約定，一
      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
      契約（民法第四百九十條），該承攬因具有繼續性供給法
      律關係之特性，承攬之工作內容，往往經濟價值相對較高
      ，如承攬人已開始工作，貿然賦與定作人契約解除權，使
      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可能造成承攬人鉅大之損失，對
      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準此，定作人欲單方消滅承攬關
      係，固常以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然....，為保障定
      作人正當權益，我民法並例外設有定作人得以解除契約使
      承攬關係溯及失效之規範。何況承攬契約乃屬債之關係，
      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由當事人約定其消滅事由，必當
      事人間無特別約定，始適用法律之規定。故承攬契約得否
      解除，端視當事人契約之真意而定，初不因其為繼續性供
      給契約，即認其消滅事由僅得以終止之方式為之（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
　　　雖以被告遲延完成系爭工程為由，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
      證信函通知被告，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系爭
      合約書，並提出該存證信函為證。然系爭合約書屬承攬契
      約，具有繼續性供給法律關係之特性，且依原告主張，可
      知被告亦已開始工作及完成之工程價值已達173,800元，
      則貿然賦與原告契約解除權，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
      可能造成被告鉅大之損失，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另
      觀系爭合約書第12條第1項已約定，限於被告遲未依第3條
      約定期限進場施工，原告始得以書面向被告解除契約，而
      原告既未以此約定事由解除契約，自不能認原告得依前開
      發存證信函之方式解除契約；再者，觀同契約書第13條第
      1項約定，可知原告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依雙方
      約定之期限完成工作，經原告催告後逾15個日歷天仍無法
      完成工作時，原告始得以書面終止契約，亦即當被告遲延
      給付即遲延完成系爭工程時，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
      原告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使系爭合約書約向
      後失其效力，非因解除而溯及的失去效力，此方可認被告
      所為工作致受利益，非無法律上原因，除非終止前溢收之
      工程款，始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不
      當得利。據此可知，經解釋原告上開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
      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其真意係依系爭合約書第13條第1
      項約定催告被告以終止契約，且被告已於113年3月5日收
      受該信函，此有原告提出之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而被告亦
      不否認迄未完成系爭工程，顯亦已逾催告後之15個日歷天
      ，即應認系爭合約書業經原告於113年3月5日依約終止。
      至於被告雖辯稱依兩造於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所召開112年1
      2月20日會議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願被告繼續進場
      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
      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施作情況予以結
      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此次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
      ，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等情
      ，然本院綜觀此處理紀錄，其最後協商結果既為：雙方未
      能達成共識，本件協商不成立等情，自難認原告於此會議
      中之相關賠償請求或被告之相關主張（諸如未施作部分金
      額為13,250元），已獲得對方之承認，更難謂兩造有終止
      系爭合約書之合意。
五、本件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書後，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
    成系爭工程，經原告催告後迄未完成，且被告未完成系爭工
    程，並無法證明係因原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
    造成，則原告已依約終止系爭合約書，應屬合法有據，此業
    經本院認定於前。茲就原告終止契後，所得主張之本件請求
    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溢領工程款而應返還之不當得利158,168元部分：
　　　１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期
        間內，因承攬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乃本於終止前有效
        之承攬契約而來，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惟終止前溢收之
        工程款，仍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
        不當得利。
　　　２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書因被告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
        依法解除（經認定為終止）後，被告應返還自原告所受
        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
        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所
        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被告已受領之工程款
        312,468元－（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疵修
        補費用19,500元）＝158,168元］之不當得利等情，業據
        其提出住宅消保會113年5月5日住保鑑字第000000000號
        住宅糾紛爭議現況紀錄暨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報告書（下
        稱系爭報告書）為證，雖被告爭執稱其未與原告達成任
        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
        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
        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
        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
        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疑問，應非適宜，因此
        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
        判之基礎等情，然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
        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
        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
        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
        ，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
        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
        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
        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文，此顯為兩造就系
        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條款，且本院觀此
        約定條款顯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民法
        第247條之1規定參照），若被告於契約發生爭議後不同
        意以此證據保全鑑識鑑定方式及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
        爭解決之依據，何需如此大費周章訂定此一證據契約條
        款？因此被告於發生爭議後，故意不與原告協議於訴訟
        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
        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實有違民法第148條第2項
        規定之誠信原則；況且，本院認原告為釐清系爭工程已
        施作之現況價值，於訴訟前先申請鑑定，實有其必要，
        否則勢必須於訴訟中再行聲請本院送鑑定，更可能因兩
        造無法依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合意選任鑑定人
        而造成訴訟之不必要遲滯，是以本院認原告既已依系爭
        契約書第19條約定，於訴訟前先申請住宅消保會鑑定，
        則該會所作成之系爭鑑定報告書，應可作為本件裁判之
        基礎；又該會鑑定結果已認定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
        為173,800元，疵修補費用為19,500元，而原告已給付
        工程款312,468元，經核算後，即可確認被告已溢領工
        程款158,168元，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
        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58,168元，
        核屬有據。
（二）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本件原告因申請前開住宅消保會
      鑑定而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該會出具
      之統一發票為證，且系爭合約書第19條已約定所需鑑定費
      用由兩造均攤，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應負擔之一半鑑定費
      22,500元，亦屬有據。
（三）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
　　　１按「乙方除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未
        於期限內完成總工程者，乙方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
        一之遲延違約金給付甲方，遲延違約金以工程總價之10
        %為上限。」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
        。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
        實、社會經濟情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債權可得享受之
        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之核減，法院本得依職
        權為之，原無待當事人之主張。
　　　２原告主張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然至
        113年3月4日原告約止系爭合約書之日止，被告始終未
        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4
        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態，且遲延日數總
        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限（按日以工程總
        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則遲延日數如逾百日即達工程
        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l款之
        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計算式：520,
        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等情，此依系爭合約書
        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雖有所本。然原告請求被告按
        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一計算遲延違約金，經核算其利率已
        高達年息36.5%（計算式：1/1000×365日＝36.5％），尚
        不合社會一般常情，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年息16%之
        最高上限一倍有餘，參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完成現況價
        值達173,800元，扣抵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現況價
        值仍有158,168元，另見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一部分，
        非全然未施作，經衡酌兩造利害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之違約金金額仍屬過高，殊非公允，本院認應酌減
        為每逾一日應按總工程款4.3/10000計算遲延違約金（
        已接近年息16%），始為適當。經此酌減後，被告應給
        付原告之遲延違約金為22,393元（計算式：520,779元×
        4.3/10000×100日＝22,3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以上合計，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203,061元（計
      算式：158,168元＋22,500元＋22,393元＝203,061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
    告203,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
    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法　官　趙義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建簡字第77號
原      告  楊宜臻
被      告  慕築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雷詠婷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沈鴻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參仟零陸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建築物室內裝修裝潢-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應於11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新臺幣（下同）707,740元，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水電、保護工程）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30日止，工程款21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月6日各給付被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電工程）無預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月2日、3日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工程款各156,234元、52,077元，因被告尚未施工，原告尚未付款，故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計算式：10萬元＋112,322元＋100,146元）＝312,468元）。　　　 
（二）原告嗣後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5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詢間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至112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非但未依承諾期限完成系爭工程，後續亦以各種理由再三拖延進場施作。為此，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調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知後續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成共識。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保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及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排兩造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被告自11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繼續履行系爭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並要求被告限期返還原告溢付之工程款並給付遲延違約金，被告於同年月5日收受該函後，仍置之不理。
（三）另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文，此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條款，是住宅消保會就系爭工程相關爭議所為之鑑定，即有拘束兩造之效力。嗣因被告無故缺席住宅消保會於113年1月4日安排之調解會，原告遂於同日向住宅消保會提出鑑定系爭工程施作現況價值及有無瑕疵之申請，並因此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嗣經住宅消保會於113年1月8日通知兩造於同年月24日進行鑑定，鑑定結果認至113年1月24日止，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總計173,800元，然該等已施作現況因具有瑕疵而需另扣除相當於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之價值，以原告預先給付被告工程款312,468元核算，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312,468元－（173,800元－19,500元）＝158,168元］。
（四）系爭合約書經原告解除後，即得請求被告返還及賠償下項款項共232,745元，說明如下：
　　　１溢領工程款158,168元部分：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259條2、3款、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因被告嚴重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依法解除後，被告自應返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所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之不當得利。
　　　２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然至113年3月4日原告解除系爭合約書之日止，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態，且遲延日數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限（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遲延日數如逾百日即達工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l款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計算式：52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
　　　３被告應負擔之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原告因被告嚴重遲誤系爭工程而向住宅消保會提出申訴調解及鑑定申請，因此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此鑑定費用應由兩造均攤，故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償還一半即22,500元。
（五）為此，爰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32,7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係於112年3月30日簽訂系爭合約書，由原告委由被告承攬施作系爭工程，施作項目為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工程、水電工程、空調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計707,740元，又於簽約時，因系爭房屋為新成屋，建商尚未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日期，連帶影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度安排裝潢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年3月28日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簽約後，原告依系爭合約書第5條約定之付款時程，分別於112年3月31日給付10萬元、112年4月6日給付112,322元（即第1階段簽約開工之工程款231,322元）後，被告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其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合意變更施作之項目及內容，變更後之施作項目為拆除工程、水電工程、木作及系統櫃工程、油漆工程及清潔工程，工程款總價則變更為520,779元，原告分別於112年8月2日及112年8月3日再給付第2階段之工程款計100,146元，故原告就第1、2階段共計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
（二）後被告秉於對於裝潢工程之專業，競競業業，依期安排系爭工程之施工進度及方式，惟原告、其母親及胞弟卻對於被告所安排之工程進度或施工方式有不同意見，施作狀況只要未符原告方面期待之進度，即會不斷催促被告要儘快完成相關工程，影響兩造合作之互信基礎，縱被告當時竭力安排各該工班進場施作，然仍無奈的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後，國內缺工情形嚴重，迄未獲改善，方造成原預定施工進度受到影響，被告雖曾回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無法確定最後交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之時間並非被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他之完工日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要與事實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除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
（三）被告嗣後竟接獲新北市政府法制局之通知，始知悉原告對被告提起消費爭議之申訴，被告於ll2年12月20日召開之會議中即嚴正表達原告陳述與事實有出入，未施作完成部分僅剩部分電燈插座與蓋板，合計金額約13,250元，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其餘部分可由法院鑑定裁判等語，惟原告堅持要求被告負擔未施作部分價值28萬元及遲延工期部分損害34萬元，合計59萬元，兩造歧見過大，致協商不成立。又兩造雖於前開會議中對於金額部分無法達成共識，然依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願被告繼續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施作情況予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是以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況且，系爭工程並未約定有完工之日期，故原告逕以逾期為由，主張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亦與法不合；又退一步言之，縱設原告得解除契約（僅為假設語氣，被告仍否認之），則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雙方應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被告亦應得請求原告返還已自被告受領之全部裝潢工作物，並向原告主張抵銷之，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並無理由。
（四）兩造就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期限，被告無逾期之情，則原告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實屬無據：系爭工程並未定有完工之日期，被告無逾期之情，且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已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已如前述。為此，原告嗣後再以本件工程逾期完工為由，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52,077元，實屬無據。
（五）本件住宅消保會鑑定申請為原告片面之舉，未經被告同意，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原告逕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請求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系爭合約書契約書第19條係約定：「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等情，可知本件工程是否於訴訟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尚須經兩造協議，並非任一方得逕自申請之，再依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之會議中所表達之「其餘部分可由法院鑑定裁判」等情，亦可知被告意思表示之真意，至多僅有同意其餘有爭議之部分可於「訴訟時」由「法院」囑託鑑定後而為裁判，並未同意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且被告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為此，原告逕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負擔一半鑑定費22,500元，並無理由。
（六）被告於系爭合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已施作完成之價值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溢領工程款之不當得利158,168元，並無理由：
　　　１被告並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疑問，應非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
　　　２縱設上開住宅消保會鑑定報告形式上得作為本件訴訟證據資料，則有關原告主張依住宅消保會鑑定結果，以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並減去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之金額即154,300元作為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之計算金額，被告亦否認之，且被告主張於系爭合約書終止前就系爭工程原估價單上所列項目已施作完成之價值為289,700元，並非原告主張之154,300元。
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30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約定由被告承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系爭工程，及系爭工程應於112年3月28日開工，工程款總價原為707,740元，後兩造於112年7月30日同意修正工程款總價為520,779元，並約定工程款按工程階段所約定之金額，共分4期給付，即第1階段（拆除、水電、保護工程）預定工期自112年3月28日起至112年5月30日止，工程款212,322元，原告已依序於112年3月31日、4月6日各給付被告10萬元、112,322元，第2階段（木作、水電工程）無預計工期，工程款100,146元，原告已於112年8月2日、3日共給付被告100,146元，第3、4階段無預計工期，工程款各156,234元、52,077元，原告尚未付款，故原告已給付工程款共312,468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合約書、修正合約書等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
四、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詎原告於112年8月3日匯給第2階段工程款後，被告卻百般拖延，遲至同年9月5日始進場施作天花板項目，原告後於112年9月11日再次詢間完工日期，被告則改稱可於同年10月中旬完工，惟遲至112年10月中旬後，經原告多次催告詢問，被告未依承諾期限完成系爭工程，原告僅能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調解，然被告於112年12月20日調解期日仍無故拒絕告知後續工期規劃及確切完工期日，以致未能於調解程序達成共識。嗣後原告再依系爭合約書第19條約定向住宅消保會提出消費爭議申訴調處，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及住宅消保會雖分別於112年11月14日及113年l月4日安排兩造調解，但被告卻均無故缺席，以致調解不成立，且被告自112年10月中旬起至113年3月4日止均未再進場施作系爭工程，除造成系爭工程延宕日久外，益徵被告顯無意繼續履行系爭合約書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乃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通知依民法第254條及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等情，被告則辯稱雙方簽訂系爭合約書時，因系爭房屋為新成屋，建商尚未將房屋交予原告，原告無法給予明確之交屋日期，連帶影響被告進場施作之期程，僅能視建商之交屋進度安排裝潢時程，因此兩造就系爭合約書僅約定預計於112年3月28日開工，並未約定完工之日期，被告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而被告雖曾於112年9月11日回覆原告：「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之訊息，然此亦僅為預計之期程，並非被告所承諾之完工日期，且經被告向原告說明後，原告嗣後亦於112年10月25日向被告表示：「那麻煩給我最終完工日期」及「當時合約都沒有填上日期 我們無法確定最後交屋期限」等語，足見原告已知悉上開10月中之時間並非被告承諾之完工日期，且已同意被告另外約定其他之完工日期，故原告主張112年10月中為完工日期乙節，要與事實不符，而因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以預定工程進度為154工作天計算，扣除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無法施工，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等情。經查：
（一）系爭合約書第3條已約定施工期間自112年3月28日起，則被告本應自該日起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其雖辯稱因等待原告的建商進行系爭房屋大門改善工程，實際上被告至112年6月初才開始進行拆除工程及後續工程等情，但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為原告否認後（即原告爭執稱系爭房屋之大門工程並不會影響被告施作系爭工程），被告並未證以實其說，自不得主張遲延進場施作系爭工程具有不可歸責之事由，或主張係因原告之因素始遲延進場施作系爭工程。
（二）至於系爭合約書雖未約定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且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30日詢間被告有關系爭工程之完工日期，被告答覆可於同年8月中旬完工乙節，並未據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佐證屬實，然依原告所提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於112年9月11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有承諾「我們預計10月中能交給您」；再觀兩造其餘時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亦可知原告於112年10月中後，仍不斷詢問被告有關系爭工程施工進度及表示「然後現在10月中不能交屋的話那要改什麼時候交屋」、「然後到底什麼時候交屋、「拖多久了」、「能不能給個時間」、「我不要再聽到任何藉口了」、「我要的是進去的時間完成的時間」等情，參以一般合理之承攬工作進度及時序，承攬人較能作正確預測及評估，可見原告主張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乙節屬實，被告所辯系爭工程正常的完工日期約於113年1月中旬乙節，則非可信。
（三）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而承攬，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四百九十條），該承攬因具有繼續性供給法律關係之特性，承攬之工作內容，往往經濟價值相對較高，如承攬人已開始工作，貿然賦與定作人契約解除權，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可能造成承攬人鉅大之損失，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準此，定作人欲單方消滅承攬關係，固常以終止契約方式為之，....，然....，為保障定作人正當權益，我民法並例外設有定作人得以解除契約使承攬關係溯及失效之規範。何況承攬契約乃屬債之關係，本於契約自由原則，自得由當事人約定其消滅事由，必當事人間無特別約定，始適用法律之規定。故承攬契約得否解除，端視當事人契約之真意而定，初不因其為繼續性供給契約，即認其消滅事由僅得以終止之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94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
　　　雖以被告遲延完成系爭工程為由，於113年3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依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解除系爭合約書，並提出該存證信函為證。然系爭合約書屬承攬契約，具有繼續性供給法律關係之特性，且依原告主張，可知被告亦已開始工作及完成之工程價值已達173,800元，則貿然賦與原告契約解除權，使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可能造成被告鉅大之損失，對社會經濟亦有不利影響；另觀系爭合約書第12條第1項已約定，限於被告遲未依第3條約定期限進場施工，原告始得以書面向被告解除契約，而原告既未以此約定事由解除契約，自不能認原告得依前開發存證信函之方式解除契約；再者，觀同契約書第13條第1項約定，可知原告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未能依雙方約定之期限完成工作，經原告催告後逾15個日歷天仍無法完成工作時，原告始得以書面終止契約，亦即當被告遲延給付即遲延完成系爭工程時，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原告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使系爭合約書約向後失其效力，非因解除而溯及的失去效力，此方可認被告所為工作致受利益，非無法律上原因，除非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始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不當得利。據此可知，經解釋原告上開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其真意係依系爭合約書第13條第1項約定催告被告以終止契約，且被告已於113年3月5日收受該信函，此有原告提出之郵件收件回執為證，而被告亦不否認迄未完成系爭工程，顯亦已逾催告後之15個日歷天，即應認系爭合約書業經原告於113年3月5日依約終止。至於被告雖辯稱依兩造於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所召開112年12月20日會議處理紀錄觀之，原告實已不願被告繼續進場施作，被告亦表達如原告不願再讓被告前往施作，該部分可退費，兩造均無繼續履約且有依現場之施作情況予以結算之意，應可認兩造已於此次會議中合意終止系爭合約書，原告嗣後再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解除契約，已無依據等情，然本院綜觀此處理紀錄，其最後協商結果既為：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本件協商不成立等情，自難認原告於此會議中之相關賠償請求或被告之相關主張（諸如未施作部分金額為13,250元），已獲得對方之承認，更難謂兩造有終止系爭合約書之合意。
五、本件兩造簽訂系爭合約書後，被告已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經原告催告後迄未完成，且被告未完成系爭工程，並無法證明係因原告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造成，則原告已依約終止系爭合約書，應屬合法有據，此業經本院認定於前。茲就原告終止契後，所得主張之本件請求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溢領工程款而應返還之不當得利158,168元部分：
　　　１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承攬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乃本於終止前有效之承攬契約而來，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惟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仍因契約終止後法律上之原因不復存在而構成不當得利。
　　　２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合約書因被告遲誤系爭工程而經原告依法解除（經認定為終止）後，被告應返還自原告所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經扣除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及償還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後所溢領之工程款158,168元［計算式：被告已受領之工程款312,468元－（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173,800元－疵修補費用19,500元）＝158,168元］之不當得利等情，業據其提出住宅消保會113年5月5日住保鑑字第000000000號住宅糾紛爭議現況紀錄暨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為證，雖被告爭執稱其未與原告達成任何可於訴訟前先由住宅消保會進行鑑定之協議，是以原告於本件訴訟前所申請之住宅消保會顯非兩造合意之鑑定機關，況該住宅消保會為一消費者保護團體，本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設之保護協會，究否得作為兩造訴訟所涉工程爭議之鑑定機關，實有疑問，應非適宜，因此有關原告所提住宅消保會之鑑定報告，不得據為本件裁判之基礎等情，然按「本契約發生糾紛爭議時，甲（指原告）、乙（指被告）雙方得協議於訴訟前委由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並同意以鑑定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及訴訟證據之一部份，所需費用由雙方均攤，以協助雙方當事人順利解決糾紛，或另行透過民事進行調解。若協調未果，雙方合意以工程標的物所在地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系爭合約書第19條定有明文，此顯為兩造就系爭合約書所生爭議而預定之證據契約條款，且本院觀此約定條款顯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參照），若被告於契約發生爭議後不同意以此證據保全鑑識鑑定方式及結果做為事實認定及紛爭解決之依據，何需如此大費周章訂定此一證據契約條款？因此被告於發生爭議後，故意不與原告協議於訴訟前先委由住宅消保會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調處或申請現況記錄證據保全鑑識鑑定，實有違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信原則；況且，本院認原告為釐清系爭工程已施作之現況價值，於訴訟前先申請鑑定，實有其必要，否則勢必須於訴訟中再行聲請本院送鑑定，更可能因兩造無法依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2項規定合意選任鑑定人而造成訴訟之不必要遲滯，是以本院認原告既已依系爭契約書第19條約定，於訴訟前先申請住宅消保會鑑定，則該會所作成之系爭鑑定報告書，應可作為本件裁判之基礎；又該會鑑定結果已認定系爭工程已施作現況價值為173,800元，疵修補費用為19,500元，而原告已給付工程款312,468元，經核算後，即可確認被告已溢領工程款158,168元，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158,168元，核屬有據。
（二）鑑定費用22,500元部分：本件原告因申請前開住宅消保會鑑定而支出鑑定費用45,000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該會出具之統一發票為證，且系爭合約書第19條已約定所需鑑定費用由兩造均攤，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應負擔之一半鑑定費22,500元，亦屬有據。
（三）遲延違約金52,077元部分：
　　　１按「乙方除因甲方之因素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內完成總工程者，乙方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之遲延違約金給付甲方，遲延違約金以工程總價之10%為上限。」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情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債權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且違約金之核減，法院本得依職權為之，原無待當事人之主張。
　　　２原告主張被告原承諾於112年10月中完成系爭工程，然至113年3月4日原告約止系爭合約書之日止，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履行，足可證明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4日止，被告均陷於給付遲延之違約狀態，且遲延日數總計達125日，明顯已逾違約金計算上限（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則遲延日數如逾百日即達工程總價10%之上限），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l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違約金52,077元（計算式：520,779元×1/l000×100日＝52,077元)等情，此依系爭合約書第11條第1項第1款約定，雖有所本。然原告請求被告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一計算遲延違約金，經核算其利率已高達年息36.5%（計算式：1/1000×365日＝36.5％），尚不合社會一般常情，已超過民法第205條所定年息16%之最高上限一倍有餘，參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完成現況價值達173,800元，扣抵瑕疵修補費用19,500元，現況價值仍有158,168元，另見被告已完成系爭工程一部分，非全然未施作，經衡酌兩造利害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仍屬過高，殊非公允，本院認應酌減為每逾一日應按總工程款4.3/10000計算遲延違約金（已接近年息16%），始為適當。經此酌減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遲延違約金為22,393元（計算式：520,779元×4.3/10000×100日＝22,39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四）以上合計，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203,061元（計算式：158,168元＋22,500元＋22,393元＝203,061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3,0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法　官　趙義德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